
 
 

附表一 

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宿舍） 

基本資料 

申    

請    

人 

法人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 統一編號 

 

 

   

  法  人  設  立  地  址 法人設籍地(國籍) 

□□□□□□（郵遞區號） 
 

 

 

 

委(

託)

任
關
係 

代理人姓名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通    訊    地    址 

□□□□□□（郵遞區號） 

 

文件送達地址 
□□□□□□（郵遞區號） 

使用計畫 

申請買受住宅戶數  

已取得住宅戶數  

經常僱用員工數  

宿舍需求員工數  

員工工作地  

宿舍與工作地之通勤距離及

時間 
 

檢

附

文

件 

1. 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或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出具之申請人最近十二個月平均月投保人數資料影本。 

4. 宿舍需求員工名冊及受僱投保證明。 

5. 宿舍需求原因說明書及原因證明文件。 

6. 宿舍與工作地之通勤路線圖說。 

7. 已取得住宅使用情形說明書。 

8.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提出之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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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_______________（蓋章）   代表人或負責人：_______________（蓋章）   

 

 

委託代理人：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代理，如有不實，代理人願負法律責任。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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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宿舍）之填表說明 

1. 申請人：請填寫完整法人名稱、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法人及代表人或負

責人統一編號、法人設立地址應填載中華民國設立地址、法人設籍地指法

人國籍（例如：中華民國）。另代表人或負責人之統一編號應填載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統一證號或護照號碼等資料。 

2. 委（託）任關係：申請人如委（託）任代理人辦理時，須填寫代理人姓名、

統一編號（填寫方式同說明1）、聯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及通訊地址，上

開資料除電子郵件信箱外，其餘欄位均為必填欄位。無委（託）任代理人

者，請填寫聯絡電話欄位。 

3. 文件送達地址：請填寫本部寄送本案相關公文書之指定送達處所。 

4. 申請買受住宅戶數：依實際申請住宅戶數填寫。 

5. 已取得住宅戶數：依實際已取得住宅戶數填寫。（含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

九條之一規定施行前取得者） 

6. 經常僱用員工數：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受理申請人最近十二個月平均月投

保人數填寫，且每月最低投保人數應達五人以上。因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僅

提供每月投保人數資料，申請人需自行核算。 

7. 宿舍需求員工數：填寫經常僱用員工中具有宿舍需求且實際需入住本案申

請買受住宅之人數，其人數不得超過經常僱用員工數。 

8. 員工工作地：填寫員工實際工作或營運場所之地址。 

9. 宿舍與工作地之通勤距離及時間：填寫宿舍至員工實際工作或營運場所之

通勤距離（以公里表示），通勤時間以實際需求交通方式（例如步行或開

車）所需時間填載。 

10. 檢附文件： 

(1) 法人資格證明文件：例如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設立、變更登記表

或法人設立登記證影本等，及主管機關核發之有限合夥登記核准函、

有限合夥登記證明書；另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倘未載有法人統一編號者，

請檢具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影本。 

(2)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出具之申請人最近十二個月平均月投保人數資料影

本：該資料應載明各月份月底生效人數（例如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投保

單位人數資料表）。 

(3) 宿舍需求員工名冊及受僱投保證明：檢附宿舍需求員工數欄位所載之

需用員工名冊，及其受僱投保證明(例如勞保投保名冊)。 

(4) 宿舍需求原因說明書及原因證明文件：請自行撰寫，應具體敘明員工

需用宿舍原因，並依實際情形，檢附足資證明所述需用原因之證明文

件，及該員工現住地及通勤方式、宿舍管理機制、宿舍配置方式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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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宿舍不敷使用等文件。相關說明文件應蓋用私法人及負責人（或代

表人）印章。 

(5) 宿舍與工作地之通勤路線圖說。 

(6) 已取得住宅使用情形說明書：請自行就實際情形說明，現已取得住宅

使用情形，致不敷使用或無法作為宿舍使用之理由。相關說明文件應

蓋用私法人及負責人（或代表人）印章。 

(7)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提出之文件欄位，應填載文件名稱。 

11. 申請人蓋章處請蓋法人印章（不限法人登記之印鑑章），代表人或負責人

蓋章處請蓋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印章（不限法人登記之印鑑章）；若有代

理人，應於代理切結欄親自簽名或蓋章。 

12. 買受標的清冊填寫說明如下： 

(1) 依地籍資料填寫買受房屋所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

段別、建號及建物權利範圍。 

(2) 買受標的總金額欄位，依約定或預計買受價款填寫；倘後續房屋買受

總金額逾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不動產抵押貸款業務規定之高價住

宅金額，將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撤銷許可處分。 

13. 如因大量遷廠或配合私法人營運需求規劃期程有申請買受新建成屋或預售

屋必要者，請於買受標的清冊備註欄填寫標的坐落地號、建案名稱、建造

執照或使用執照號碼及交易層次資訊；並檢附下列文件： 

(1) 新設辦公場所、營運處所或設(遷)廠期程證明文件（含動工及完工期

程）。 

(2) 買受標的與新設辦公場所、營運處所或設(遷)廠位置之通勤路線圖說。 

(3) 買受標的預計完工、交屋期程證明文件。 

14. 如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擴充填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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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 
（供居住使用之出租經營） 

基本資料 

申    

請    

人 

法人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 統一編號 

 

 

   

  法  人  設  立  地  址 法人設籍地(國籍) 

□□□□□□（郵遞區號）  

 

委(

託)

任
關
係 

代理人姓名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通    訊    地    址 

□□□□□□（郵遞區號） 

文件送達地址 
□□□□□□（郵遞區號） 

使用計畫 

申請買受住宅戶數  

同一使用執照已取得住宅戶數  

使用執照號碼  

買受類型 

□ 申請買受住宅戶數在同一使用執照內達五戶以上。 

□ 申請買受住宅戶數及已取得住宅戶數在同一使用執

照內達五戶以上。 

□ 同一使用執照內未達五戶住宅者，申請買受住宅戶

數及已取得住宅戶數為該使用執照全部住宅戶數。 

買

受

標

的 

直轄市、

縣(市) 

鄉（鎮、

市、區） 
段別 建號 建物權利範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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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取

得

住

宅 

段別 建號 

    

    

檢

附

文

件 

1. 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或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 使用執照影本。 

4. 出租規劃說明書。 

5.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提出之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蓋章）   代表人或負責人：_______________（蓋章）   

 

 

委託代理人：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代理，如有不實，代理人願負法律責任。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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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供居住使用之出租經營）

之填表說明 

1. 申請人： 

(1) 申請人營業項目應包含不動產租賃業（經濟部之公司行號及有限合夥

營業項目代碼表：H703100） 

(2) 請填寫完整法人名稱、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法人及代表人或負責人

統一編號、法人設立地址應填載中華民國設立地址、法人設籍地指法

人國籍（例如：中華民國）。另代表人或負責人之統一編號應填載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統一證號或護照號碼等資料。 

2. 委（託）任關係：申請人如委（託）任代理人辦理時，須填寫代理人姓名、

統一編號（填寫方式同說明1.(2)）、聯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及通訊地址，

上開資料除電子郵件信箱外，其餘欄位均為必填欄位。無委（託）任代理

人者，請填寫聯絡電話欄位。 

3. 文件送達地址：請填寫本部寄送本案相關公文書之指定送達處所。 

4. 申請買受住宅戶數：依實際申請住宅戶數填寫，買受標的以成屋，且為住

宅用途者為限。 

5. 同一使用執照已取得住宅戶數：依實際已取得住宅戶數填寫。(含平均地權

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規定施行前買受者） 

6. 戶數以獨立門牌且有獨立對外出入口為計算基準。 

7. 使用執照號碼：依使用執照記載之號碼填寫。 

8. 買受類型：請依申請情形勾選，不得複選。 

9. 買受標的：請依地籍登記資料填寫買受房屋所在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區）、段別、建號及建物權利範圍。備註欄專供清冊上各欄無法填寫

而必須填載事項。 

10. 已取得住宅：同一使用執照有已取得住宅者，請依地籍登記資料填寫已取

得該住宅之段別及建號。 

11. 檢附文件： 

(1) 法人資格證明文件：例如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設立、變更登記表

或法人設立登記證影本等，及主管機關核發之有限合夥登記核准函、

有限合夥登記證明書。 

(2) 建物所在地之建築管理機關核發之使用執照影本或足資佐證之使用執

照存根影本。 

(3) 出租規劃說明書：請自行就實際情形撰寫，包含公司營業招租情形、

約定或預定買受標的總金額、規劃出租金額及客群等。相關說明文件

應蓋用私法人及負責人（或代表人）印章。 

(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提出之文件欄位，應填載文件名稱。 

12. 申請人蓋章處請蓋法人印章（不限法人登記之印鑑章），代表人或負責人

蓋章處請蓋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印章（不限法人登記之印鑑章）；若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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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應於代理切結欄親自簽名或蓋章。 

13. 如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擴充填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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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 
（合建、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單一街廓) 

基本資料 

申    

請    

人 

法人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 統一編號 

 

 

   

  法  人  設  立  地  址 法人設籍地(國籍) 

□□□□□□（郵遞區號） 
 

 

 

 

委(

託)

任
關
係 

代理人姓名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通    訊    地    址 

□□□□□□（郵遞區號） 

 

文件送達地址 
□□□□□□（郵遞區號） 

使用計畫 

買

受

標

的 

辦理類型 買受房屋類型 

□ 合建 

□ 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 

□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

建 

□ 屋齡三十年以上。 

□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

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

限期補強或拆除。 

□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或建築物

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 

街

廓

資

料 

東： 

 

西： 

 

南： 

 

北： 

 

街廓地號 

街廓範圍共計__________筆土地。 

詳細地段地號如下： 

 

 

 

土地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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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事

項 

□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者，已確認本案建物無內政部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一項公告私法人免經許可之情形。 

檢

附

文

件 

1. 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或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 預計規劃辦理期程說明書。 

4. 申請街廓之彩色圖說。 

5.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提出之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蓋章）   代表人或負責人：_______________（蓋章）   

 

 

委託代理人：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代理，如有不實，代理人願負法律責任。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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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合建、實施或參與都市更

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單一街廓）之填表說明 

1. 本申請書所稱都市更新指依都市更新條例辦理者；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重建，指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辦理者；合建指非屬前述

情形，依契約協議合建房屋或拆除重建房屋者。 

2. 申請人：請填寫完整法人名稱、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法人及代表人或負

責人統一編號、法人設立地址應填載中華民國設立地址、法人設籍地指法

人國籍（例如：中華民國）。另代表人或負責人之統一編號應填載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統一證號或護照號碼等資料。 

3. 委（託）任關係：申請人如委（託）任代理人辦理時，須填寫代理人姓名、

統一編號（填寫方式同說明2）、聯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及通訊地址，上

開資料除電子郵件信箱外，其餘欄位均為必填欄位。無委（託）任代理人

者，請填寫聯絡電話欄位。 

4. 文件送達地址：請填寫本部寄送本案相關公文書之指定送達處所。 

5. 申請類型： 

(1) 辦理類型：本申請書供單一街廓申請者使用，無須填寫買受標的，請

依類型勾選。 

(2) 買受房屋類型：請勾選實際買受類型，可複選。申請人持內政部核發

之許可函辦理登記時，應一併檢具足資證明買受房屋符合申請類型之

證明文件影本。 

6. 街廓資料： 

(1) 都市地區，指都市計畫範圍內四周被都市計畫道路圍成之土地，且街

廓範圍內不得包夾其他計畫道路，請填載街廓東西南北方向之道路名

稱。 

(2) 非都市地區，以四周被既成道路圍成之土地，且不包夾其他既成道路

為限，請填載街廓東西南北方向之道路名稱。 

7. 街廓地號：請依彩色圖說劃定之範圍，填寫街廓範圍土地總筆數，並填寫

地段地號及土地使用分區。 

8. 切結事項：申請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者，請

確認本案建物無內政部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一項公告私法人

免經許可之情形，並勾選。 

9. 檢附文件：  
(1) 法人資格證明文件：例如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設立、變更登記表或

法人設立登記證影本等，及主管機關核發之有限合夥登記核准函、有

限合夥登記證明書；另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倘未載有法人統一編號者，

請檢具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影本。 

(2) 預計規劃辦理期程說明書：請提供預計辦理規劃期程，例如該合建、都

市更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之範圍、預定實施進度。相 

(3) 申請街廓之彩色圖說：請參考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檢附之地籍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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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製作。 

(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提出之文件欄位，應填載文件名稱。 

10. 申請人蓋章處請蓋法人印章（不限法人登記之印鑑章），代表人或負責人

蓋章處請蓋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印章（不限法人登記之印鑑章）；若有代

理人，應於代理切結欄親自簽名或蓋章。 

11. 如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擴充填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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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 
（合建、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特定標的) 

基本資料 

申    

請    

人 

法人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 統一編號 

 

 

   

  法  人  設  立  地  址 法人設籍地(國籍) 

□□□□□□（郵遞區號） 
 

 

 

委(

託)

任
關
係 

代理人姓名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通    訊    地    址 

□□□□□□（郵遞區號） 

 

文件送達地

址 

□□□□□□（郵遞區號） 

使用計畫 

申

請

類

型 

辦理類型 買受房屋類型 

□ 合建 □ 屋齡三十年以上。 

□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

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 

□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或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

一定標準。 

□ 實施或參與都市

更新 

 

□ 屋齡三十年以上。 

□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

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 

□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或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

一定標準。 

□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房屋。 

□ 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重建 
 

□ 屋齡三十年以上。 

□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

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 

□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或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

一定標準。 

□ 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經核准之重建計畫範圍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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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受

標

的 

直轄市、

縣(市) 

鄉（鎮、

市、區） 
段別 建號 建物權利範圍 

坐落土地

使用分區 
備註 

       

       

       

切

結

事

項 

□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者，已確認本案建物無內政部依

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一項公告私法人免經許可之情形。 

檢

附

文

件 

1. 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或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 預計規劃辦理期程說明書。 

4. 買受建物部分權利範圍說明書及佐證文件（申請買受建物權利範圍如為全部，免附）。 

5.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提出之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 

6. 依辦理類型檢附下列文件影本： 

(1) 合建 

□ 屋齡三十年以上之證明文件 

□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等之文件 

□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等之文件 

□ 合建契約書 

(2) 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 

□ 屋齡三十年以上之證明文件 

□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等之文件 

□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等之文件 

□ 經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公告文件 

(3)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 

□ 屋齡三十年以上之證明文件 

□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等之文件 

□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等之文件 

□ 經主管機關核准重建計畫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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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_______________（蓋章）   代表人或負責人：_______________（蓋章）   

 

 

委託代理人：_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代理，如有不實，代理人願負法律責任。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行政院公報　　　　　　　　　　　　　　　　　　　　　第   卷　第   期　　        　　內政篇行政院公報　　　　　　　　　　　　　　　　　　　　　第031卷　第178期　　20250918　　內政篇



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合建、實施或參與都市更

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特定標的）之填表說明 

1. 本申請書所稱都市更新指依都市更新條例辦理者；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重建，指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辦理者；合建指非屬前述

情形，依契約協議合建房屋或拆除重建房屋者。 

2. 申請人：請填寫完整法人名稱、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法人及代表人或負

責人統一編號、法人設立地址應填載中華民國設立地址、法人設籍地指法

人國籍（例如：中華民國）。另代表人或負責人之統一編號應填載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統一證號或護照號碼等資料。 

3. 委（託）任關係：申請人如委（託）任代理人辦理時，須填寫代理人姓名、

統一編號（填寫方式同說明2）、聯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及通訊地址，上

開資料除電子郵件信箱外，其餘欄位均為必填欄位。無委（託）任代理人

者，請填寫聯絡電話欄位。 

4. 文件送達地址：請填寫本部寄送本案相關公文書之指定送達處所。 

5. 申請類型： 

(1) 辦理類型：請依類型勾選，限單選。 

(2) 買受房屋類型：請勾選實際買受類型，申請書內多筆建物分屬不同類

型時，請分繕申請書，或於買受標的備註欄逐一載明類型。 

6. 買受標的：請依地籍登記資料填寫買受房屋所在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區）、段別、建號、坐落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物權利範圍。備註欄專供

清冊上各欄無法填寫而必須填載事項。 

7. 切結事項，申請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者，請

確認本案建物無內政部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一項公告私法人

免經許可之情形，並勾選。 

8. 檢附文件： 

(1) 法人資格證明文件：例如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設立、變更登記表

或法人設立登記證影本等，及主管機關核發之有限合夥登記核准函、

有限合夥登記證明書；另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倘未載有法人統一編號者，

請檢具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影本。 

(2) 預計規劃辦理期程說明書：請提供預計規劃辦理期程，例如該合建、

都市更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之範圍、預定實施進度。 

(3) 買受建物部分權利範圍說明書及佐證文件：買受建物之部分權利範圍

者，請具體敘明未買受全部建物之理由(例如申請買受建物之二分之一

持分時，應檢附說明書敘明未買受另外二分之一持分之理由)，並檢附

佐證文件。 

(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提出之文件：應填載文件名稱。 

(5) 依辦理類型檢附相對應之文件影本，文件說明如下： 

I.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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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之文件，例如「災害

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危險標誌（黃色危險標誌）」、「災害後危

險建築物緊急評估危險標誌（紅色危險標誌）」。 

II.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或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

標準之文件，例如由內政部營建署公告評定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共同供應契約機構，出具未達都市危險及老舊建

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第二條附表五乙級標準之證明文件。 

9. 申請人蓋章處請蓋法人印章（不限法人登記之印鑑章），代表人或負責人

蓋章處請蓋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印章（不限法人登記之印鑑章）；若有代

理人，應於代理切結欄親自簽名或蓋章。 

10. 如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擴充填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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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 
（衛生福利機構場所） 

基本資料 

申    

請    

人 

法人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 統一編號 

 

 

   

  法  人  設  立  地  址 法人設籍地(國籍) 

□□□□□□（郵遞區號） 
 

 
 

委(

託)

任
關
係 

代理人姓名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通    訊    地    址 

□□□□□□（郵遞區號） 

 

文件送達地址 
□□□□□□（郵遞區號） 
 

使用計畫 

買受用途  

買

受

標

的 

直轄市、

縣(市) 

鄉（鎮、

市、區） 
段別 建號 建物權利範圍 備註 

      

      

      

檢

附

文

件 

1. 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或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 足資證明法人得設立衛生福利機構場所之證明文件。________________ 

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提出之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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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_______________（蓋章）   代表人或負責人：_______________（蓋章）   

 

 

委託代理人：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代理，如有不實，代理人願負法律責任。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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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衛生福利機構場所）之填

表說明 

1. 申請人：請填寫完整法人名稱、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法人及代表人或負

責人統一編號、法人設立地址應填載中華民國設立地址、法人設籍地指法

人國籍（例如：中華民國）。另代表人或負責人之統一編號應填載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統一證號或護照號碼等資料。 

2. 委（託）任關係：申請人如委（託）任代理人辦理時，須填寫代理人姓名、

統一編號（填寫方式同說明1）、聯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及通訊地址，上

開資料除電子郵件信箱外，其餘欄位均為必填欄位。無委（託）任代理人

者，請填寫聯絡電話欄位。 

3. 文件送達地址：請填寫本部寄送本案相關公文書之指定送達處所。 

4. 買受用途：請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二條附表二，H-1及 H-2

類組，填寫欲設置之衛生福利機構場所，例如護理之家機構、產後護理機

構、屬於老人福利機構之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顧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服

務中心等類似場所、居家護理機構、住宿型精神復健機構、社區式日間照

顧及重建服務、社區式身心障礙者日間服務等。 

5. 買受標的：請依地籍登記資料填寫買受房屋所在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區）、段別、建號及建物權利範圍。備註欄專供清冊上各欄無法填寫

而必須填載事項。 

6. 檢附文件： 
(1) 法人資格證明文件：例如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設立、變更登記表

或法人設立登記證影本等，及主管機關核發之有限合夥登記核准函、

有限合夥登記證明書；另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倘未載有法人統一編號者，

請檢具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影本。 

(2) 足資證明法人得設立衛生福利機構場所之證明文件欄位，請填寫檢附

之證明文件名稱，例如以載明長期照顧服務之章程影本為證明文件者，

即填寫章程影本。 

(3)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提出之文件欄位，應填載文件名稱。 

7. 申請人蓋章處請蓋法人印章（不限法人登記之印鑑章），代表人或負責人

蓋章處請蓋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印章（不限法人登記之印鑑章）；若有代

理人，應於代理切結欄親自簽名或蓋章。 

8. 如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擴充填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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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       

（合作社為設置住宅公用設備） 

基本資料 

申    

請    

人  

合作社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 統一編號 

    

合  作  社  社  址 法人設籍地(國籍) 

□□□□□□（郵遞區號） 

 

 

委(

託)

任
關
係 

代理人姓名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通    訊    地    址 

□□□□□□（郵遞區號） 

 

文件送達地址 
□□□□□□（郵遞區號） 

 

使用計畫 

買受用途  

買

受

標

的 

直轄市、

縣(市) 

鄉（鎮、

市、區） 
段別 建號 建物權利範圍 備註 

      

      

      

檢

附

文

件 

1. 合作社成立登記證及其代表人或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 足資證明合作社得設置住宅公用設備之證明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 

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提出之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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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_______________（蓋章）   代表人或負責人：_______________（蓋章）   

 

 

委託代理人：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代理，如有不實，代理人願負法律責任。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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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合作社為設置住宅公用設

備）之填表說明： 

1. 申請人：請填寫完整合作社名稱、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合作社及代表人

或負責人統一編號、合作社社址應填載中華民國設立地址、法人設籍地指

法人國籍（例如：中華民國）。另代表人或負責人之統一編號應填載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統一證號或護照號碼等資料。 

2. 委（託）任關係：申請人如委（託）任代理人辦理時，須填寫代理人姓名、

統一編號（填寫方式同說明1）、聯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及通訊地址，上

開資料除電子郵件信箱外，其餘欄位均為必填欄位。無委（託）任代理人

者，請填寫聯絡電話欄位。 

3. 文件送達地址：請填寫本部寄送本案相關公文書之指定送達處所。 

4. 買受標的：請依地籍登記資料填寫買受房屋所在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區）、段別、建號及建物權利範圍。備註欄專供清冊上各欄無法填寫

而必須填載事項。 

5. 檢附文件：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提出之文件欄位，應填載文件名稱。 

6. 申請人蓋章處請蓋法人印章（不限法人登記之印鑑章），代表人或負責人

蓋章處請蓋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印章（不限法人登記之印鑑章）；若有代

理人，應於代理切結欄親自簽名或蓋章。 

7. 如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擴充填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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